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天元区2023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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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况】
今年5月是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为贯彻落实“八五”普法规划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入理解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增强广大群众学习、宣传、遵守、维护民法典，区守法普法工作办公室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第一时间印发了《株洲市天元区2023年“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方案》，明确了此次活动的主题、内容和目标，各单位按照自身工作职能，迅速行动，精心部署，在辖区内掀起了民法典宣传月宣传活动的热潮。此外，天元区还将民法典普法工作纳入“八五”普法中期验收指标、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以及日常普法责任制落实指标，从而确保民法典普法工作在天元区得以全面推进。
                                              
【重点宣传内容】
1、 民法典宣传进企业，营造法治营商环境。天元区住建局结合住建工作实际，组织志愿者前往中博园、阿诺株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轨道交通高端精密部件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志愿服务进工地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分成两组，分别对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和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分类普法，志愿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了《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及内容，向农民工普及合同签订、工伤赔付等与其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积极引导农民工形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思维。
二、民法典宣传进校园，护航学生健康成长。天元区检察院在隆兴中学开展“法治守护青春、‘两法’助我成长”为主题的法治讲座。天元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隆兴中学法治副校长祝晓明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围绕“遇到性侵害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反对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进行宣讲，并运用许多真实有趣的例子，向同学们解读《民法典》如何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守护同学们的健康成长，让孩子们学会用法律思维进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达到保护与预防的双重作用。 
三、民法典宣传进乡村，居民维权有保障。各单位接到通知后，迅速开展了民法典相关的宣传活动，活动全方面、多举措宣传普及了《民法典》，让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近距离接受法治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推动形成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天元区司法局还以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为契机，联合区纪委、区信访局、各镇、街道在新马社区集市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赠送法治文化用品等方式，向村民重点宣传了民法典、信访工作条例、法律援助法、防电信诈骗、禁毒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同时为群众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引导群众积极学法、用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活动特点和效果】
天元区在推进民法典普法工作方面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确保各部门单位和社会群体都深刻了解和遵守民法典。定期部署民法典普法任务，将民法典普法纳入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以及推动其纳入“八五”普法规划，这些都是为了强化法治教育的力度。
此外，天元区将民法典普法与社区活动、服务群众等多个方面相结合，不断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为村（社区）和企业提供法治知识。通过各种载体，如悬挂横幅标语、组织宣传活动、赠送宣传资料、举办专题讲座等，广泛传播民法典知识。线上渠道也得到充分利用，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媒体报道等，以增强法治教育的力度。
这一多样化和常态化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学习和了解民法典，从而更好地理解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实现了民法典学习宣传的目标，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有助于法治建设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